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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迎来新机遇，政府治理模式正在发生转变，数字技术运用的优越性逐渐凸显。乡村发

展关系国家发展，数字乡村战略提出以来，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路径，以期加快建成数字

乡村，提升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本文从“数字悬浮”视角

出发，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悬浮于治理主体、乡村治理工作悬浮于乡村需求、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悬浮于办

事需要，围绕数字治理认知、传统模式影响、数字素养进一步分析“悬浮”的深层逻辑，提出通过树立

以乡村为根本的数字理念、构建与乡村治理相契合的治理模式、扎实提升数字素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

拓宽数字乡村建设资金渠道来破解“悬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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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is ushering in new opportunities, the government go-
vernance model is changing, and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e gradually highlighte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56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567
https://www.hanspub.org/


刘绪媛 
 

 

DOI: 10.12677/ecl.2024.133567 4622 电子商务评论 
 

Rural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was pro-
pos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actively explored the path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with a 
view 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
verna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
pac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evit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levitated in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 the work of rural 
governance is levitated in rural needs, and the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 is levitated in the 
needs of service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eep logic of “levitation” around the cogni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odels, and digital literacy. It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di-
lemma of “levitation” by establishing a digital concept based on rural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a 
governance model compatible with rural governance, steadily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improv-
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broadening the funding channels for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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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数字时代各类技术不断进步并深刻影响社会发展脉络，政府治理工作迎来新机遇，治理模式正在发

生转变，数字技术运用的优越性逐渐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乡村发展关系国家总体发展格局。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随后国家相继出台各类文件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明确

指示和部署。乡村治理方式既要贴合传统治理模式，又要顺应时代发展轨迹，有效的实践路径是推动乡

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数字悬浮”现象，说明数字技术与

乡村治理相融合还存在现实困境，分析引发“悬浮”的深层逻辑，探究“悬浮”困境的破解之策，有利

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价值，有助于数字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2. 文献回顾 

2.1. 关于数字乡村 

2.1.1. 数字乡村的内涵研究 
厘清数字乡村的内涵是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王胜等人指出数字乡村是一种提质、增效、

赋能的手段，是一个长期、动态、创新的过程，也是一种融合、高效、智慧的状态[2]。刘俊祥认为乡村

数字治理是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扩展和应用[3]。沈费伟等人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

民生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样态[4]。王廷勇等人强调数字乡村并非数字经济与农业农

村的简单融合，而是通过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的延伸，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方式及状态

的重构[5]。陈晓琳等人认为数字乡村本质是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提升[6]。 

2.1.2. 数字乡村的意义研究 
研究数字乡村的意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目标。Salemink 等人指出可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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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立“数字连接”弥补其偏远性，增强连接和包容性，以便为农村地区提供“定制政策”[7]。Worry 
Manoby 等认为数字乡村是数字时代农村韧性的理想解决方案之一[8]。冯朝睿等人指出数字乡村建设作

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方案，是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是提炼中国乡村治理理论的试验田

[9]。王亚华等人认为数字技术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

造了新机遇[10]。赵成伟等人指出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加速乡村创新、畅通国内市场、

优化产业结构[11]。丁波认为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治理精确化和

智能化[12]。 

2.1.3. 数字乡村的建设路径研究 
探究适合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有助于从多方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李玉秀等人提出了强

化数字公民参与意识，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强技术支持等一系列具体措施[13]。王薇等人强调

树立“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激发主体能动性，打造治理人才队伍，实现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

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14]。沈费伟等人认为要真正释放数字乡村建设价值，应该在未来

构建一种涉及顶层设计、系统集成、技术支撑、应用创新、保障机制的治理体系[15]。陈桂生等人指

出要促进乡村空间的数据共建，强化数字技术乡土适配性，拓展平台的应用场景[16]。董志勇等人通

过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指出未来我国应从改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供

给、提高乡村居民数字素养、优化数字乡村顶层设计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17]。 

2.2. 关于数字悬浮 

2.2.1. “悬浮”的内涵 
“悬浮”表示治理不能完全贴合于实际。韩志明指出“悬浮”概念最早是针对乡村治理中的问题而

提出的，基本含义是指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乡镇政府攫取乡村资源的制度性途径[18]。早在 2006 年，周

飞舟就用“悬浮”来表达受税费改革影响而呈现出的基层政府与农村农民之间关系的疏离状态[19]。张勇

等人曾把国家意志和权力在基层受阻，不能有效深达基层来实现必要渗透，从而无法实现国家和基层政

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服务职能的现象称为农村基层权力“悬浮”[20]。贺雪峰描述了一种基层治理悬浮

状态，即基层治理主体积极回应上级要求却疏于内部组织动员，对农民需要了解不深入[21]。何东平指出

在基层治理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建构上使用“悬浮”概念，在于探究基层治理与数字技术之间“试图接近

但又无法融入”的脱节状态[22]。 

2.2.2. 数字悬浮的内涵 
“数字悬浮”强调的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治理的形式、手段、行动等方面脱离于乡村社会

实际需求以及村民切实需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价值未能有效发挥的松散疏离状态。范炜烽

等人认为数字“悬浮”现象并非强调治理要素的下沉，而是针对部分数字治理无法贴合基层需要的现象

进行的一种批判性思考[23]。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的探究中，赵晓峰曾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缺失导致

数字乡村建设未真正落地，数字治理与农村、农民的需求脱节，处于“悬浮”状态[24]。杨柳从农民需求、

治理效能以及共享发展等方面切入，认为“悬浮”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场景嵌套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数

字技术悬浮于乡村社会需求的现象[25]。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过程中表现

出正向赋能和反向负能的双重特征，于江指出基于隐私泄露的忧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数

据往往处于互不融通的“悬浮”状态，难以实现数据汇聚、协同与整合，因此“数字悬浮”可能造成治

理协同障碍的风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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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3.1. 数字乡村建设悬浮于乡村治理主体 

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2022 年全国就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宽带、县县通 5G。然而，作

为治理工具同时也是治理要素的数字技术，在城乡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经济较发达、数字设施较

完备、信息基础较强、村民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较高的地区建设数字乡村的机会和条件更加成熟，例如

浙江、广东等地。数字乡村战略持续推进，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和学习典型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现实多

为前往浙江等地参观学习，“学成归来者”又将发展较为成熟的模式运用在本地，但易忽略地区间治理

主体和治理环境的差距，难以有所改进和创新。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发展较好的乡村数字化设施基础十

分完善，能够接入高质量的数字治理平台，提供便捷的数字服务；而对于西部地区的乡村而言，没有足

够的物质支持，数字乡村建设面临困难，又迫于上级建设任务的压力，数字乡村建设重心常发生偏移，

由乡村建设转向县城或乡镇建设。虽然城镇数字化建设与数字乡村建设紧密联系，但城镇同乡村有一定

的区别，将大量资源投入城镇数字化建设与数字乡村战略出发点存在差别，难以达到政策目标。 
同时，部分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强调利用高效的数字化设施简化和方便政府乡村治理工作，则数字乡

村建设就成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代名词，忽略了农村数字建设和数字服务的现实性。从本质上讲，政府

的数字治理同农村、农业、农民“三农”工作的数字治理并不一致，因此目前的数字乡村建设尚未把握

好治理主体的根本，政府部门感受和享受到了数字化的便捷，但乡村却没有深刻体验。 
另外，乡村数字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社会组织以及企

业等。治理主体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使用者和推广者，其所扮演的角色影响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治理工作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忽视培育治理主体的现象，并未充分发挥各治理

主体的职能，导致“微部署”“微落实”“微解决”等工作“悬浮化”现象。 

3.2. 乡村治理工作悬浮于乡村需求 

数字赋能治理的今天，各地区都处在数字化建设竞赛中，其治理效果通过绩效指标评判，受绩效指

标高低等方面的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肩负起了“取胜”的艰巨任务。在上级政府检查考核而下级政府无

力完成预定目标时，就会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夸大数据化”，用“虚假的”数据信息应对有关工作；

同时，政治锦标赛使各地数字乡村建设追求以亮点工作吸引上级政府重视，力求在竞赛中获取更多的资

源，现实是这样的方式并未以乡村实际为出发点，造成数字建设的形式化和空壳化。 
数字化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方式有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发展网络直播、

电子商务等，通过这一类形式提升农村的知名度和农产品的销售量，最终结果是农村副业而非农村生产

的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村而言，农业生产才是最本质和最有待解决的问题，农产品的增质增产才是农

民最期望的结果，况且对于部分农村而言并没有特色的农产品进行出售或者只有某特定季节才有特殊产

品的产出，因此通过上述方式建设的数字乡村难以符合乡村需求，形成一种表面的“数字乡村”，不能

真正支撑起农村农民的高质量生活，也达不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提升乡村治理的核心效应，实现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农

村治理工作更加“情景化”，错综复杂的乡村社会通过数字化处理形成一张清晰的图画，零散、广杂的

信息汇聚在一起，为乡村治理工作提供了便捷性。然而，目前大多数乡村未能在工作中把握好数字技术

的应用程度，过度倾向于数字的统计、存档与上报，例如乡村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专注于拍照、统计、

填表，围绕互联网在线工作却忽略了村民村情，将治理工作一味理解成信息数据化，使整个治理工作成

为单纯的技术运用，乡村治理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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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悬浮于办事需要 

数字乡村建设常用各类数字平台或服务网站开展治理工作，这种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和需求主体的高

度适配性，双方都必须熟练掌握数字平台的使用方法，也要求数字平台具有匹配办事需要的全方位服务

渠道。一些乡村虽然投入使用了政务 APP 或公众号，但存在受众不会使用的问题。例如养老保险年度资

格认证在一些农村地区是可以通过“老来”或者其他 APP 进行线上办理的，现实却是每一年度的认证平

台、渠道、方式可能不同，操作对于老年群体较为复杂，线上操作比不上线下办理实际，因此这些政务

平台存在一定的空转化。同时部分使用平台认证的村民担心是否已完成或是否符合要求，他们常常不信

任这种方式，会到有关部门核实，这类现象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治理并未实现“最后一厘米”的服

务目标。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村地区可在线缴纳医疗保险，村民缴费后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查询到国家

税务机关出具的“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于村民而言一是对已缴资金是否成功的关心，二是对已缴纳

医疗保险证明的需要，等待时间过长村民会对平台有所质疑，从而降低平台使用率，这不利于数字乡村

建设。 
此外，村民所需的是能够反映实情、解决困难的“真”数字平台，而不是空有架子没有实质的摆设。

现有乡村数字治理平台仍然存在不回复或回复不及时、回应统一化而不具针对性、政策信息更新慢或不

更新等问题，加之数字平台繁多冗杂、办理不同事务所用平台不一、平台间数据不共享等情况，治理主

体和村民使用相关平台办理业务后反映该类平台不实用，不能满足实际办事需要，不利于治理工作的高

效开展。 

4. 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深层逻辑 

4.1. 数字治理认知偏差 

将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治理单纯理解成搭建“数字网”，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视为唯一

是脱离乡村实际的重要原因。若数字乡村建设仅仅将治理工作通过程序化、数据化、标准化的人机模式

完成，那么将不利于治理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更难走进乡村、服务乡村、发展乡村。数字技术嵌入乡

村的实质在于建立良性互动模式，乡村的复杂景象并不像数据信息所呈现的一样简单，单就人际关系而

言就不是数据能轻易描述的，特别是受传统思想影响，多数乡村还保持着乡规村规、家族观念，更有老

一辈人的乡村记忆、人文情怀，这些是数字治理无法涵括也无法处理的。 
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的搭建关系建设效果，“使用无障碍”是数字治理的前提保证，然而多数

治理主体将平台视为一连串标准且规范的代码，是外包给有关企业的“数字商品”，因此平台建设逐渐

“任务化”，难以适应乡村需要。一个例子是老年村民在线上进行咨询或者办理业务时复杂且容易失误

的平台操作令他们手足无措，而且机器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无法照顾到老年群体，同耐心倾听、细心解答

的乡村基层工作人员相比，这种数字化治理方式效果不佳。 

4.2. 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 

传统科层化的核心要素影响着乡村治理，村干部在正式办公场所扮演着国家和乡村之间的行政者。

受科层制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推进面临一定困难，数字乡村建设需要长期奋战。数字治理同传统治理模

式之间的良性融合是数字化建设的前提，目前数字治理依旧需要传统治理模式的指导和支持。可部分乡

村将数字治理摆在传统治理模式之上，忽略了传统模式的重要地位，不能充分发挥两者的合作优势。此

外，传统模式变通、人性化的执行思维深刻影响治理方式，面对数字治理的无弹性，乡村治理主体并不

“看好”，乡村数字治理模式发展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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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字素养不足 

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技术赋能最根本的是能够在乡村生产生活中充分运用数字工具，这要求有关主

体具备一定的数字思维和较高的数字素养。当前乡村多数人前往外地工作，留下的多为老人、小孩等弱

数字使用者，加之数字平台操作难以驾驭，其数字素养尚不能匹配数字乡村建设的要求。数字化技术为

村民提供了乡村治理参与渠道，但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手机仅仅作为通讯工具，即使能上网，更多的也

是娱乐而非连接政府或村委的工具；同时，村民使用各类数字工具时存在数字留痕现象，浏览信息会被

总结归纳起来，形成所谓的“偏好”以便推荐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内容，当长期浏览和被推荐娱乐信息时，

村民就被排除在新闻报道、助农服务、惠民政策之外，又因村民无力改善此类状况，一种“有条件得不

到用”的“新”数字鸿沟逐渐形成[19]。此外，目前基层数字建设不够深入，很多乡村地区尚未实现高质

量数字融入，村民对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治理的认知和认识较少，又因近年来电信诈骗增多，村民保全

自身利益的想法更加凸显，认为数字技术运用、数字治理模式、数字平台服务等与自己无关，不愿花时

间和精力学习，数字思维和数字素养并未提高。 

5. 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破解策略 

5.1. 树立以乡村为根本的数字理念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健康发展的现实表现。数字乡村建设的落脚点

是乡村，乡村的落脚点是村民。数字乡村建设若不站在乡村需求之上，将难以适配乡村实际。因此建

设数字乡村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认识和看待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推进数字技术从城镇走出去，

下乡到村，真正落实数字乡村建设工作。面对数字技术赋能的功能和作用，不盲目追求也不无动于衷，

应当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学习和分析数字治理模式，避免唯数据的思想观念，杜绝将数字工具过分夸

大而忽略乡村和村民的实际需要。数字乡村建设应当以乡村的发展需要作为建设导向，将数字化渗透

到农村生产生活中，各类考核设置在为村民服务、为村民谋福利的基础之上，切实保障乡村治理工作

在数字技术赋能之下高质量开展，具体表现在乡村农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改造、农产品通过数字化手段

销售、打造各村特色数字模式等方面。同时，要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将各类信息及时发布

和宣传给村民，准确将国家惠农助农政策宣传到家，拓宽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到

乡村治理工作中。 

5.2. 构建与乡村治理相契合的治理模式 

传统治理同数字治理的有效融合是建设数字乡村所需探索的目标，数字技术过度融入或融入不够都

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只有找到双方互融互恰的“度”，才能克服传统模式运作繁杂、信息分散和数字治

理限度有限、操作不灵活等方面的难题，为两者创造和谐相处的空间，发挥两者的优势。例如，数字治

理常常以数据作为指标，而乡村治理不是数据化治理，为了数据而开展数据化工作终究无法满足村民的

切实需要，未从服务出发的数字治理会导致数字形式化，村民无法感受到数据治理带来的服务优势，自

然不会支持和主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更不会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应当避免重复不必

要的无效建设，就数字平台而言并非数量多就是符合乡村实际，当数字化的应用不能适应乡村的年龄、

人口、生产结构时，业务平台常以闲置为终，因此应当结合当地乡村的发展现状建立贴合乡村村情的一

体化数字平台，还要确保平台留言、对答、互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注重办事服务的高效率、高质量。

此外，既要发挥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的优势，又要发挥传统模式变通协作的优势，共同促进纵向和横

向上工作的有序开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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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扎实提升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是一种综合整体的能力，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是保证受众能够享受数字服务的基础。扎实

提升数字素养，一方面要注重乡村工作人员的工具运用能力，支持数字技术人才引进与培养，打破乡村

管理人员本土化、老龄化现状，建设懂数字治理、能把握数字技术运用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立足长

期支持、理解和使用数字工具的目标，培养村民适应数字化转型、应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能力。可以

依托家庭创造学习环境，从培养年轻一代的认识和能力出发，通过年轻人在家中的关系连接，将数字化

知识教给父母、配偶以及子女等；还可以营造全村的社会氛围，培养数字技能带头人，通过点对点、面

对面的方式宣传和培训数字技能，使全村建立起数字网络，不仅利于培养数字思维，还利于形成数字化

行为方式，促进数字素养提升；也可以通过专业人员下乡指导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为村民提供答疑解

惑、手把手教学以及信息安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不论何种方式，本质都在于使乡村治理主体能够树立

起数字化、网络化思维，具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参与数字治理、应对乡村高速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以

建成全方位、有重点的数字乡村，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益。 

5.4.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直接影响着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和现实效果，完善的乡村基础设施是破解数字“悬

浮”困境的重要力量，因此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要优化乡村网络基础设施，

全面提升乡村网络质量，打破乡村网络环境差的现实困境。可以搭建乡村网络基站，使用高承载量的传

输技术，结合乡村人口分布等情况接入可以支撑和满足乡村使用需求的高质量网络，为数字乡村建设提

供必要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要注重乡村网络接入和使用环境的定期维护，减少网络不稳定等客观因

素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可以通过与有关企业和部门合作，打通乡村网络安全维护通道，对乡村网络

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及时捕捉不良行为和不良信息并加以解决；也可以通过定期的网络安全宣讲活动，

提升村民网络安全意识，提醒村民在使用过程中小心谨慎，遇到问题找相关负责部门处理，净化网络环

境，减少不利事件。 

5.5. 拓宽数字乡村建设资金渠道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需要多方参与、长期奋斗的系统性工程。要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破解数字“悬

浮”困境需要清除多重障碍，这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因此拓宽资金渠道，构建起稳定的发展资金体

系是破解数字“悬浮”困境、建成数字乡村，真正实现数字赋能的有力保障。一方面，国家政府部门要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以通过设立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对数字乡村建设过程提供大量资金扶持；

也可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对偏远、数字基础落后的乡村提供财政倾斜政策，保障其能够顺利开展

数字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光靠政府财政支持难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需要，要进一步借助社会力量的

支持，充分发挥国家投资政策和投资基金良好的引导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到有关建设项

目中。可以鼓励有关数字技术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与乡村达成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为数字乡村

筹集资金。 

6. 结论 

数字乡村建设是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充分融入乡村治理的具体表现，是一个综合性改革发展的过程，

是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的系统性任务。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存在“数字悬

浮”现象，具体表现是数字乡村建设悬浮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治理工作悬浮于乡村需求、乡村数字治

理平台悬浮于办事需要，进一步分析深层逻辑发现，这种“悬浮”源于数字治理认知的偏差、传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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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影响以及数字素养的不足，对此应致力于树立以乡村为根本的数字理念、构建与乡村治理相契合

的治理模式、扎实提升数字素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拓宽数字乡村建设资金渠道。实现数字乡村建设

并非一蹴而就，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当理性看待各种困境，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

计划，将数字技术充分融入乡村治理工作中，提升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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